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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管制署重申提供民眾愛滋病毒篩檢驗，經當事人知情同意形式可採口頭

方式辦理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114.12.19 北市衛疾字第1143162171號

受文者：台北市醫師公會

主旨：函轉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重申提供民眾愛滋病毒篩檢驗，經當事人知情同意形式可採口

頭方式辦理，請貴院（所）配合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 依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下稱疾管署）114年12月18日疾管慢字第1140300955號函辦理。

二、 依據「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15條第4項規定，醫事人員除依

第11條第1項規定外，應經當事人同意及諮詢程序，始得抽取血液進行HIV檢查。前述同意及

諮詢程序包含檢驗前資訊及檢驗後諮詢，且同意程序可採口頭方式辦理，貴院（所）若有需

要亦可於院內系統或病歷設定勾選或記載「醫事人員已向民眾說明，經口頭同意接受HIV檢

驗」等類似紀錄。

三、 請貴院（所）檢視內部HIV檢驗程序，並進行非必要行政限制的調整，相關資訊可至疾管署

全球資訊網(https://www.cdc.gov.tw)之傳染病與防疫專題/傳染病介紹/第三類法定傳染病/人類

免疫缺乏病毒（愛滋病毒）感染/重要指引及教材/愛滋防治工作手冊/第貳章-HIV檢驗及諮詢

服務項下查閱。

四、 本文相關訊息與附件刊登於本會網站。

國民健康署製作「代謝症候群防治」宣導影片，請協助推廣並利用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114.12.24 北市衛健字第1143162078號

受文者：台北市醫師公會

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為提升民眾對代謝症候群防治之重視，製作「代謝症候群防

治」 宣導影片，請協助推廣並多加利用，請查照。
說明：

一、 依據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114年12月18日國健慢病字第1140661230號函辦理。

二、 旨揭影片已置於健康署健康九九+網站之慢性病防治館及YouTube頻道（連結：https://wooo.tw/

bMUGcH8）。

三、 副本抄送台北醫師公會、台北市營養師公會及台北市護理師護士公會，協請轉知所屬會員知悉。

四、 本文相關訊息刊登於本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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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為配合再生醫療法施行與銜接細胞治療技術管理相關規定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114.12.26 北市衛醫字第1143162063號

受文者：台北市醫師公會

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為配合再生醫療法施行與銜接細胞治療技術管理相關規定，請查照。

說明：

一、 依衛生福利部114年12月18日衛部醫字第1141671522號函辦理（如附件）。

二、 依據再生醫療技術及指定製劑管理辦法第12條規定辦理。

三、 有關「再生醫療技術執行計畫申請須知」、「再生醫療細胞操作許可申請須知」、「再生醫

療細胞保存庫申請須知」、「再生醫療技術申請計畫書（格式）」及「再生醫療技術-細胞製

造管制資料（格式）」（以下併稱新版格式）已公布於本部細胞治療技術資訊專區，可自行

下載運用。

四、 於再生醫療法施行前，衛生福利部已受理之申請案件，無須調整計畫書格式（若已調整為新

版格式亦可）；申請所檢附資料不全者不予受理。再生醫療法施行後，請以新版格式提送相

關申請。

五、 為強化再生醫療法與細胞治療技術之銜接管理，「再生醫療技術申請平台」於115年起不受理

案號非115DOMA○○○之新申請案件。

六、 本文相關訊息與附件刊登於本會網站。

國民健康署修訂之「『C型肝炎抗體檢驗結果、C型肝炎-核醣核酸類定量擴
增試驗』檢驗結果補上傳及成人預防保健C型肝炎抗體陽性者轉介檢驗C型
肝炎-核醣核酸類定量擴增試驗補助費支付作業」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114.12.30 全醫聯字第1140001681號

受文者：台北市醫師公會

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修訂之「『C型肝炎抗體檢驗結果、C型肝炎-核醣核酸類定量
擴增試驗』檢驗結果補上傳及成人預防保健C型肝炎抗體陽性者轉介檢驗C型肝炎-核醣核
酸類定量擴增試驗補助費支付作業」，請 查照。

說明： 

一、 依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114年12月19日國健慢病字第1140661235號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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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配合該署114年8月1日起擴大成人預防保健服務之B、C型肝炎篩檢對象，包含民國75年

（含）以前出生未滿45歲者，爰據以修正旨揭支付作業第伍點經費核付方式之第2項為包含成

健C肝抗體檢驗陽性個案（醫令代碼L1001C或醫令代碼L1002C），詳如附件。

三、 本文相關訊息與附件刊登於本會網站。

中央健康保險署為確保健保資源合理運用，保障良善醫事服務機構正當申報

醫療費用，檢送健保違規宣導案例計2則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114.12.31 全醫聯字第1140001698號

受文者：台北市醫師公會

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為確保健保資源合理運用，保障良善醫事服務機構正當申

報醫療費用，檢送健保違規宣導案例計2則，請協助轉知會員正確申報健保費用，請查照。

說明：

一、 依據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114年12月26日健保企字第1140682927號函（附件）辦理。

二、 在健保總額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杜絕醫療資源浪費及詐領健保之不法行為是健保當前重要目

標，經彙整近期查獲之健保違規案例，請協助轉知會員應覈實申報醫療費用，切莫不實虛

報，以免觸法。

三、 本文相關訊息與附件刊登於本會網站。

國民健康署114年第3季「各縣市C肝消除進度統計分析報表」，請加強C肝
防治相關工作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115.01.07 北市衛健字第1153060617號

受文者：台北市醫師公會

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114年第3季「各縣市C肝消除進度統計分析報表」，請貴單位加
強C肝防治相關工作，請查照。

說明：

一、 依據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115年1月5日國健癌字第1140361546號函辦理。

二、 為達成2025消除C肝目標，請貴院加強下列對象C肝抗體篩檢率、C肝抗體結果上傳率、C肝病

毒量檢驗率、C肝病毒量結果上傳率及C肝口服新藥或干擾素治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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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透析病人（不限年齡）。

(二) HIV病人（不限年齡）。

(三) 美沙冬替代療法（2006~2024年曾接受治療者）。

(四) 沙冬替代療法（2022~2024年曾接受治療者）。

(五) 糖尿病醫療給付改善方案（45~79歲）。

(六) 初期慢性腎臟病醫療給付改善方案（45~79歲）。

(七) Pre-ESRD病人照護與衛教計畫（45~79歲）。

三、 旨揭報表置於雲端提供下載運用（網址:https://reurl.cc/bmKmGv）。

四、 本文相關訊息刊登於本會網站。

疾病管制署因應兒童常規疫苗、成人肺炎鏈球菌疫苗及流感疫苗接種處置費

自115年3月1日起調整每月依全國性預防接種資訊管理系統(NIIS)核算核付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115.01.07 全醫聯字第1150000002號

受文者：台北市醫師公會

主旨：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因應兒童常規疫苗、成人肺炎鏈球菌疫苗及流感疫苗接種處置費自

115年3月1日起調整由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每月依全國性預防接種資訊管理系統(NIIS)核
算核付，請轉知會員依修訂之接種處置費補助作業計畫（附件）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 依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114年12月29日疾管防字第1140201156號函副本辦理。

二、 本會於114年1月14日以全醫聯字第1140000056號函覆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所詢調整流感疫

苗接種處置費核付方式提供意見略以：如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就流感疫苗處置費改採NIIS

核付方式，請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比照現行健保署代支代付費用之時程，於資料上傳後15

天內支付醫療院所90%費用，剩餘10%費用得待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資料審核完畢後，於

申報60天內支付。惟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回復，依該署規劃於次月5日結算前月醫療院所於

NIIS上傳之接種資料，加計健保署辦理委託代辦案件之必要行政作業時間，自接種資料上傳

起至費用撥入醫療院所帳戶，共約需3週至2個月，故難依本會建議核付時程辦理。

三、 旨揭重點如下：

(一)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公布有關公費疫苗接種處置費，6歲以下（接種日未滿7歲）幼兒

每劑次調升為新臺幣200元，其餘接種對象調升為新臺幣150元，暫定自115年3月1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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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接種日期）實施。

(二)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考量現行之疫苗接種處置費，除新冠疫苗及M痘疫苗外，係採併

同其他醫療費用向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下稱健保署）申報核付，對於異常申報

資料之事後檢核困難，致影響追扣或補付作業；又，衛生所需將接種資料登錄於NIIS並

另行製作上傳接種處置費申報資料，造成多重作業負擔。為增進接種處置費核算正確性

及時效性，爰自115年3月1日起（依接種日期），旨揭疫苗接種處置費改由衛生福利部疾

病管制署每月依NIIS核算核付清冊，函送健保署核付費用，取消原有申報作業。

(三)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檢送修訂之「兒童常規疫苗、成人肺炎鏈球菌疫苗、新冠疫苗及

流感疫苗接種處置費補助作業計畫」（114年12月更新版）1份，修訂內容並已配合自115

年1月15日起成人肺炎鏈球菌疫苗接種政策轉換新增20價結合型肺炎鏈球菌疫苗(PCV20)

相關規定，請接種單位配合辦理下列事項：

1. 115年3月1日（含）後接種之兒童常規疫苗、成人肺炎鏈球菌疫苗及流感疫苗劑次，

同新冠疫苗作業模式，僅需上傳/登錄接種紀錄至NIIS，無需進行申報。

2. 115年2月28日（含）前接種之兒童常規疫苗、成人肺炎鏈球菌疫苗及流感疫苗劑次，

於健保署規定之申報期限內，仍依原作業流程進行申報。

3. 115年1月15日（含）至115年2月28日（含）接種於「成人公費肺炎鏈球菌疫苗接種計

畫」公費對象之PCV20，請以藥品代碼「K001268206」向健保署申報。

4. 請接種單位分階段儘速完成診間資訊系統之相關程式調整並預作準備，於115年1月15

日前完成新增PCV20之藥品代碼，並針對就醫日期為115年3月1日（含）後，取消醫

令代碼「A2051C」、「A3001C」及「A2001C」之申報作業。

四、 本文相關訊息與附件刊登於本會網站。

衛生福利部訂定發布「再生醫療同意書內容」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115.01.07 全醫聯字第1150000010號

受文者：台北市醫師公會

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訂定發布「再生醫療同意書內容」，請查照。

說明：

一、 依據衛生福利部115年1月2日衛部醫字第1141672014C號函辦理。

二、 本文相關訊息與附件刊登於本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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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公告發布「再生醫療倫理規範」、「醫療機構申請執行再生技術

治療危及生命或嚴重失能之疾病，且國內尚無適當之藥品、醫療器材或醫療

技術及應遵行事項」、「執行再生醫療之醫師資格規範」、「再生醫療技術

不良反應致重大傷害或死亡之救濟措施應遵行事項」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115.01.07 全醫聯字第1150000009號

受文者：台北市醫師公會

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公告發布「再生醫療倫理規範」、「醫療機構申請執行再生技術治療危及

生命或嚴重失能之疾病，且國內尚無適當之藥品、醫療器材或醫療技術及應遵行事項」、

「執行再生醫療之醫師資格規範」、「再生醫療技術不良反應致重大傷害或死亡之救濟措

施應遵行事項」，請查照。

說明： 

一、 依據衛生福利部115年1月2日衛部醫字第1141671851C號函辦理。

二、 本文相關訊息與附件刊登於本會網站。

衛生福利部「再生醫療廣告與招募廣告管理系統」已於115年1月1日上線事宜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115.01.19 北市衛醫字第1153063403號

受文者：台北市醫師公會

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再生醫療廣告與招募廣告管理系統」已於115年1月1日上線事宜，請查照。

說明：

一、 依衛生福利部115年1月13日衛部醫字第1151660360號函辦理。

二、 本文相關訊息刊登於本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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